
電訊服務用戶及消費者諮詢委員會 

第十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灣仔胡忠大廈二十九樓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會議室 

 

出席者： 

梁仲賢先生（主席） 通訊事務副總監（電訊） 

趙善能先生 個別委任人士 

呂錦明先生 教育局代表 

黃文麗女士 公眾人士 

陳瑞娟女士 公眾人士 

文鳳玲女士 公眾人士 

翁珮玲女士 公眾人士 

陳翠碧女士 公眾人士 

楊鼎立先生 公眾人士 

王振邦先生 公眾人士 

黃紫薇女士（秘書） 通訊辦 

 

列席者： 

張少穎女士 通訊辦 

鍾慧慧女士 通訊辦 

李永康先生 通訊辦 

黃挺先生 通訊辦 

陸偉堅先生 通訊辦 

邱佩芬小姐 通訊辦 

談思嘉女士 通訊辦 

 

因事缺席者： 

陳利華先生 香港總商會代表 

方健僑先生 香港無線科技商會代表 

管紀東先生 香港通訊業聯會代表 

葉雅琴女士 消費者委員會代表 

梁淑儀女士 長者代表 

楊全盛先生 中小型企業代表 

馬錦華先生 個別委任人士 

顏東鋒先生 弱能人士代表 

俞斌先生 弱能人士代表 

孫烱德先生 公眾人士 

梁秀清女士 公眾人士 

盧偉民先生 公眾人士 

 

I. 通過第九次會議記錄 

 

1. 秘書沒有收到委員對第 9 次會議記錄擬稿之任何修訂建議，會上亦沒有委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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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何修改，主席宣布通過第 9 次會議記錄。 

 

II. 續議事項  

「做個精明流動數據漫遊服務用家」宣傳活動 

 

2. 張少穎女士報告在第 9 次會議後，通訊辦已就委員提出的建議，跟香港旅遊業

議會、香港主要旅行社、入境處及機管局聯絡，以加強「做個精明流動數據漫遊服務

用家」的宣傳。 

 

3. 王振邦先生提及他曾於「路訊通」（即“roadshow”）觀看通訊辦的消費者教育短

片，他認為通訊辦可考慮繼續透過有關渠道進行消費者教育活動。 

 

4. 主席確認通訊辦曾透過「路訊通」進行消費者教育活動。由於通過有關渠道播

放短片的成本較高，通訊辦會在平衡多方面因素後，於日後制訂宣傳活動時考慮再次

使用有關宣傳渠道。 

 

5. 陳翠碧女士問及有關宣傳活動有否覆蓋全港 18 個社區。她提議通訊辦聯絡各區

區議員分發有關宣傳單張，於議員辦事處供巿民索取，以提高宣傳活動的滲透率。 

 

6. 張少穎女士表示，通訊辦曾於香港、九龍及新界不同地點舉行巡迴展覽及講座，

我們也會聯絡長者中心及不同社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邀請他們協辦講座，務求向

不同社區的巿民推廣和宣傳有關教育活動。 

 

7. 主席 充，通訊辦不時會收到區議會的邀請，希望通訊辦可派員到其社區講解

一些他們關注的議題，例如射頻輻射安全、流動電話服務覆蓋等，而通訊辦職員在出

席有關會議時，會攜帶各種宣傳單張供與會者取閱，並在有需要時將單張留給區議員

辦事處分發。簡單來說，由於不同的社區的關注不盡相同，通訊辦會因應宣傳活動的

議題，於不同的社區透過不同的渠道傳遞有關的訊息。 

 

8. 王振邦先生建議通訊辦可將現有的學校巡迴劇製作成光碟分發至學校，讓學校

可因應其時間表播放巡迴劇給學生觀看。 

 

9. 主席多謝王振邦先生的意見，並表示通訊辦會積極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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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楊鼎立先生建議通訊辦可將短片放於“youtube”供巿民觀看，並可考慮製作一些

輕鬆及有趣的短片或文章分享至“facebook”，他認為能有效地引起巿民興趣及加深他

們對使用通訊服務的認識。 

 

11. 張少穎女士表示通訊辦已於“youtube”設有頻道播放宣傳短片。 

 

12. 主席多謝楊鼎立先生的意見，並 充通訊辦於“youtube”的頻道會播放已製作的

宣傳片，至於巡迴劇，通訊辦會考慮是否可將其錄影並放於有關的頻道播放。有關開

設“facebook”戶口及分享短片或文章的建議，通訊辦會積極考慮其可行性。 

 

13. 趙善能先生表示，針對消費者方面，通訊辦已安排很多教育活動；由於震撼帳

單往往是因為客戶不經意或不自覺地使用數據漫遊服務而引起，他查詢通訊辦會否要

求流動網絡營辦商作出配合，以減少消費者被徵收額外數據漫遊服務費的機會，例如

營辦商可考慮當錄得用戶使用了一定漫遊數據用量時，馬上聯絡有關客戶，以確認他

們是否同意繼續使用數據漫遊服務，並按客戶的意願繼續提供或暫停有關服務，以避

免引起帳單爭議。 

 

14. 主席回應，根據通訊辦的理解，現時各流動網絡營辦商已實施不同的措施以防

止震撼帳單。為了在給予客戶方便及避免帳單爭議問題之間取得平衡，營辦商一般已

為客戶開啟數據漫遊服務，如客戶並不需要使用數據漫遊服務，可通知其營辦商取消

有關服務。此外，營辦商亦有提供可以於大部份國家使用數據漫遊服務的全日通行證，

客戶可選購這類以每日定額收費的數據漫遊計劃，避免招致高於預期的漫遊服務費用；

部份營辦商亦會在錄得客戶有異常的漫遊數據使用量時，以短訊通知及提示客戶。 

 

15. 王振邦先生表示，現時，當一些應用程式或軟件需要自動更新而客戶身處的地

點並無免費 WiFi 網絡，客戶便會收到訊息提示現時並無免費 WiFi 網絡，如於此情況

下更新應用程式或軟件，便會有可能被徵收數據服務費。王振邦先生認為營辦商可參

考有關安排，在偵測到客戶身處漫遊或非免費 WiFi 網絡的地點時，向其發出通知，

讓客戶自行選擇是否使用收費數據漫遊服務。 

 

16. 秘書表示，有關提示需視乎客戶的手機型號及有關應用程式或軟件的設定，未

必是由流動網絡營辦商發出。而針對帳單震撼的情況，不同的營辦商在不同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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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向客戶發出提示訊息，例如當偵測到客戶在外地使用了數據漫遊服務（注意：偵測

並非一個實時的過程）及當使用金額達到高水平時。 

 

17. 鍾慧慧女士 充，委員的建議在實行時會有一定的難度。當客戶身在外地時，

若要在客戶於外地使用了一定數據用量後停止其手機使用流動數據漫遊服務，並非只

取決於香港的流動網絡營辦商，還會涉及當地的流動網絡營辦商，因為首先偵測到數

據漫遊服務使用量的會是當地的流動網絡營辦商，而並不是香港的營辦商。鍾慧慧女

士指出，某些手機型號可讓客戶自行啟動／關閉數據漫遊服務，客戶可考慮使用有關

功能。 

 

18. 趙善能先生表示，他曾於其手機作相關設定，然而他留意到有些應用程式或軟

件可能會自動重新啟動數據漫遊服務，故認為客戶需多加留神。 

 

19. 主席多謝趙善能先生及王振邦先生就用量提示提出意見，然而，由於數據漫遊

服務不但涉及客戶的本地營辦商，亦牽涉到提供漫遊服務的外地流動網絡營辦商，故

有關安排會比較複雜。而客戶於手機設定暫停數據漫遊服務時，應於離港前同時暫停

流動數據服務功能和數據漫遊服務功能，以確保已經中止流動數據連接；客戶亦應定

期檢查手機，以確保這兩項功能維持在暫停狀態。事實上，如客戶預計在外遊時不需

要使用數據漫遊服務，可於離港前聯絡營辦商要求暫停其數據漫遊服務功能。主席明

白委員對帳單震撼的關注，並表示通訊辦會繼續留意帳單震撼的情況，在有需要時聯

絡營辦商，促請他們採取各種防止帳單震撼的措施。 

 

III. 更有效使用八位號碼計劃的公眾諮詢 

 

20. 鍾慧慧女士向委員講解更有效使用八位號碼計劃的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包

括公眾諮詢的目的及解釋八位號碼計劃的背景、現行的編配及可供編配的流動號碼，

她亦講解公眾諮詢文件中提出的五項可行措施及相關措施對流動號碼數量和使用期

的好處，以及對巿民可能造成的影響。有關資料載於 TUCAC 文件第 1/2016 號。 

 

21. 主席補充，總括來說，公眾諮詢文件中提出的五項可行措施是將現行並不是編

配作流動服務之用的號碼騰出，並重新編配為流動服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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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楊鼎立先生查詢，現時本地的 1,654萬個流動電話服務用戶當中有多少個號碼

是處於使用中的狀態。 

 

23. 主席回應，所提及的號碼均被視為處於使用中的狀態。流動電話客戶分為月費

計劃及預付儲值咭（即 pre-paid SIM）兩類。以月費計劃開通的的流動電話號碼在合

約期間及在客戶如期繳交月費的情況下，會被視為處於使用中的狀態；至於預付咭的

流動電話號碼，只要預付咭被啟動後及在咭中的餘額被扣至零或已到期前，亦會被視

為使用中；其後，這些號碼將會於三至六個月後重用及指配給新的客戶，有關安排旨

在避免新客戶接到致電前客戶的來電。 

 

24. 陳瑞娟女士表示，據其了解，某些國家的儲值咭的使用期限只有數天。她建議

營辦商應考慮推出供短期使用的預付咭，以縮短電話號碼重用的時間。此外，陳瑞娟

女士相信，來港旅客佔現有流動電話服務用戶的一定數目，故建議營辦商推出一些專

供旅客使用的預付咭，並安排加快重用有關的電話號碼，以指配給新的客戶。 

 

25. 王振邦先生同意陳瑞娟女士的建議，並表示營辦商在推出專供旅客使用的預付

咭及數據咭時，可考慮使用 4 字頭的電話號碼，因旅客並不會著意有關的號碼數字。 

 

26. 主席回應，據通訊辦了解，營辦商所提供的預付咭一般的有效期為 6 個月；由

於現時巿面上可供選擇的預付咭種類繁多，包括一些使用期較為短的預付咭；然而，

通訊辦可向營辦商作出查詢及反映委員的有關建議。 

 

27. 趙善能先生擔心營辦商對重用號碼的積極性。他查詢營辦商向通訊局申請電話

號碼時，是否需要繳費。 

 

28. 主席回答，通訊辦會就已編配予營辦商的每個電話號碼收取每年$3 號碼費，以

鼓勵營辦商把長期囤積而沒有指配予客戶的號碼歸還通訊局，以便更有效使用現有的

號碼資源。 

 

29. 文鳳玲女士欲了解，隨著固網電話號碼客戶日趨減少，通訊辦會否考慮調配有

關號碼用作流動服務。 

 

30. 主席回應，經通訊辦仔細考慮及研究後，發現有關安排的增益不大，因調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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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還電話號碼需要整段號碼組進行，而在實際情況中，卻不會整段號碼組的客戶一同

取消固網電話服務，因此營辦商未必會將有關的電話號碼歸還給通訊局，故將固網服

務號碼調配至流動服務存在一定困難。此外，現時可供編配的固網號碼數量不多，雖

然固網服務的需求減少，通訊局仍須要保留一定數量的號碼以供編配之用，再加上市

民大眾一般已認定 2 或 3 字頭的號碼屬固網電話號碼的緣故，通訊局認為現階段保

留有關號碼作固網服務更為合適。 

 

31. 王振邦先生查詢現時 0 字頭的號碼段的編配，並認為通訊辦可考慮善用該號碼

段。 

 

32. 主席回應，0 字頭號碼段現時的編配為短碼，例如國際長途電話短碼。由於使

用國際長途電話服務需鍵入一組比較長的電話號碼，即國家編號、地區編號（如有），

然後海外電話號碼，故有關編配主要希望方便用戶；此外，如將有關號碼段編配為用

戶號碼，當致電者錯撥電話號碼時，該通電話便會被錯誤接駁至相關客戶而對該客戶

造成煩擾。另外，在編配號碼段的字頭時，通訊局亦須要按國際電信聯盟的建議作出

規劃。現時國際電信聯盟建議採用單位數字（以「0」字為宜）的字頭，供本地撥出

的電話接入境外的長途網絡。 

 

IV. 電訊服務消費者保障措施的公眾意見調查 

 

33. 李永康先生向委員簡介電訊服務消費者保障措施的公眾意見調查（「該調查」），

包括該調查的目的、背景、內容及調查結果。有關資料載於 TUCAC 文件第 2/2016

號。 

 

34. 主席補充，該調查顯示巿民普遍認同通訊辦及電訊業界實施的四項消費者保障

措施的成效，但亦顯示通訊辦對有關措施宣傳不足，故通訊辦將會加強有關措施的宣

傳及教育，希望增加巿民對措施的認識，讓他們日後在登記及使用電訊服務時有所參

考，並獲得更佳的保障，從而減低巿民對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投訴；而事實上，通訊辦

留意到近數年消費者對電訊服務營辦商的投訴數字亦逐年遞減。 

 

35. 文鳳玲女士認為通訊辦已就某些措施，例如防止流動通訊帳單震撼及公平使用

政策，舉辦多種不同的消費者教育活動。她查詢該調查以何種模式聯絡受訪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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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詢問受訪者是否長期居港人士。文鳳玲女士關注由於非長期居港人士可能未能接

觸到通訊辦所舉辦的宣傳教育活動，故受訪者是否長期居港人士對宣傳需要一項的結

果構成影響。 

 

36. 李永康先生回答，該調查是以抽樣聯絡流動電話用戶的方式進行。 

 

37. 主席明白文鳳玲女士的關注，並表示日後在進行類似的意見調查時，會考慮加

入「是否長期/通常居港」這條問題。 

 

38. 陳翠碧女士留意到，該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受訪者中，有較多退休人士及長者對

《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則》（「實務守則」）的各項特點並不認識，或表示電訊服

務供應商從不落實實務守則的各項特點。她查詢通訊辦會否考慮加強針對退休人士及

長者的宣傳活動。 

 

39. 李永康先生回應，針對退休人士及長者，通訊辦會考慮安排更多社區講座及巡

迴展覽，藉此加強有關群組對消費者保障措施的認識。 

 

V. 從「來電號碼顯示」中識別源自香港境外的電話 

 

40. 黃挺先生向委員講解如何從「來電號碼顯示」（「來電顯示」）識別源自香港境外

的電話，以及其限制。有關資料載於 TUCAC 文件第 3/2016 號。 

 

41. 文鳳玲女士查詢，加入「+」號以識別香港境外來電（「+」號安排）是否適用

於固網電話。 

 

42. 黃挺先生回應，一般而言，海外來電的號碼並不能顯示於固網電話服務上。 

 

43. 主席補充，一般流動電話會在來電顯示中以「+」號代表海外來電。然而，固

網電話的來電顯示對海外來電則有不同形式的顯示，有些固網電話甚至未能顯示「+」

號，因此，「+」號安排未必能提示固網電話用戶有關來電是否源自香港境外。 

 

44. 王振邦先生表示，騙徒有時亦會致電固網電話行騙，他欲了解通訊辦日後會否

考慮將「+」號安排應用在固網電話上。 



 8 

 

45. 主席明白電話騙案不限於流動電話，然而根據警方的資料，致電流動電話號碼

的電話騙案數量比致電固網電話為多。此外，通訊辦亦需考慮「+」號安排的成效，

由於現時巿面上有各式各樣的固網電話，它們對海外來電顯示各有不同（例如會顯示

“out of area”、“long distance”、0 字頭等）。再加上未必所有固網電話都能顯示「+」

號，故技術上而言，「+」號安排應用於固網電話未能有效地幫助巿民識別源自香港境

外的電話。 

 

46. 趙善能先生查詢通訊辦會否考慮實施白名單制度，即某些具規模的機構或公司

需登記其電話號碼，而該些已登記的電話號碼會於來電顯示上一併顯示該機構或公司

的名稱，以便用戶能識別來電者身分。 

 

47. 陸偉堅先生指出，通訊辦曾與電訊營辦商商討有關服務，而他們亦對此感興趣。

然而，營辦商會否推出有關服務屬其商業決定。 

 

VI. 其他事項 

 

48. 秘書報告，通訊局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接獲 643 宗消費者投訴個案，較第二季

所接獲的個案數字顯著下降。其中有 634 宗（98.6%）個案並不屬通訊局的管轄範圍。

此類投訴主要涉及不滿客戶服務、帳單爭議、合約/終止服務爭議及不滿流動通訊/固

網/互聯網服務質素。至於餘下的 9 宗（1.4%）個案則屬可能涉及違反《電訊條例》

或牌照條件，當中包括有關涉嫌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銷售行為，以及營辦商進入樓宇

公用部份敷設電訊/廣播設施及網絡的問題等。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並沒有違反《電

訊條例》/牌照條件的成立個案。有關消費者投訴的最新統計數字載於附件一。 

 

VII. 下次會議日期 

 

49. 秘書通知各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2016 年 5 月 26 日舉行，地點不變。 

 

5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 時 30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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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服務用户及消費者諮詢委員會 

第十次會議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通訊局接獲消費者對電訊服務的投訴的最新統計數字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 

 

服務類別 

2014 

第四季 

2015 

第一季 

2015 

第二季 

2015 

第三季 

經調查後被裁

定為涉及違反 

《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 

的個案(宗) 

所接獲的 

投訴(宗) 

在《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範圍外 

的個案(宗) 

所接獲的 

投訴(宗) 

在《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範圍外

的個案(宗) 

所接獲的 

投訴(宗) 

在《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範圍外

的個案(宗) 

所接獲的 

投訴(宗) 

在《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範圍外

的個案(宗) 

2015 

1 月至 9 月 

流動通訊 408 399 329 320 478 476 346 343 0 

固網 85 75 84 80 102 93 104 100 0 

互聯網 162 160 128 126 163 162 169 167 0 

對外電訊 9 9 9 9 4 4 16 16 0 

其他 4 3 5 4 5 2 2 2 0 

資料不詳 3 3 5 5 7 7 6 6 0 

總數 671 649 560 544 759 744 643 634 0 

備註：上述消費者投訴有關電訊服務的數字並不包括消費者就《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及《商品說明條例》作出的舉報 

 

 

A. 二零一五年第三季的投訴分析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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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局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接獲 643 宗消費者投訴個案，較第二季所接獲的個案數字（759 宗）顯著下降，主要由於有關流動通訊服

務的投訴個案大幅減少。在第三季的投訴中，有 634 宗投訴（98.6%）並不涉及違反《電訊條例》或牌照條件，即是在通訊局管轄範

圍以外的，當中主要涉及不滿客戶服務（198 宗）、帳單爭議（141 宗）、合約/終止服務爭議（119 宗）及不滿流動通訊/固網/互聯網服

務質素（94 宗），此四類投訴的總數已佔不涉及違例個案的 87.1%（552 宗）。本局已將這些個案轉介給營辦商跟進，並由營辦商直接

聯絡投訴人，以解決有關問題。 

可能違例的個案 

 第三季餘下的 9 宗（1.4%）消費者投訴個案是在通訊局的管轄範圍內，即屬可能涉及違反《電訊條例》或牌照條件。在該 9 宗投訴中，

5 宗（佔可能違例個案的 55.6%）與涉嫌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銷售行為有關，當中 3 宗關於流動通訊服務及 2 宗與互聯網服務有關。

其餘的 4 宗個案則涉及營辦商進入樓宇公用部份敷設電訊/廣播設施及網絡的問題。若有足夠表面證據，通訊局會調查有關個案是否違

反《電訊條例》或牌照條件。 

流動通訊 

 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在所有本局所接獲的消費者投訴中，有關流動通訊服務的個案數字及投訴比率為 346 宗（53.8%），個案數字較

第二季的 478 宗大幅減少，投訴比率亦較第二季的 62.9%為少。在所接獲的有關流動通訊服務的投訴中，最主要的投訴類別是關於帳

單爭議（112 宗），其次是有關不滿客戶服務（87 宗）、合約/終止服務爭議（59 宗）及不滿網絡質素（37 宗），共佔所接獲有關流動通

訊服務投訴總數的 85.3%（295 宗）。在第三季，有關流動通訊服務而又可能違例的個案共有 3 宗，均與涉嫌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銷售

行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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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網 

 本局在二零一五年第三季接獲有關固網服務的消費者投訴佔投訴總數的 16.2% (104 宗)，個案數字與第二季的 102 宗相若，所佔比率

則較第二季的 13.4%略為上升。在第三季，四大投訴類別分別是關於不滿客戶服務（31 宗）、合約/終止服務爭議（26 宗）、帳單爭議

（15 宗）及不滿網絡質素（15 宗），共佔所接獲有關固網服務投訴總數的 83.7%（87 宗）。至於可能違例的個案則有 4 宗，全部涉及

服務營辦商進入樓宇公用部份敷設電訊/廣播設施及網絡的問題。 

互聯網 

 至於互聯網服務，二零一五年第三季接獲 169 宗消費者投訴個案，佔所接獲的投訴總數的 26.3%，相對於第二季的 163 宗個案（佔所

接獲的投訴總數的 21.5%），第三季的投訴比率略為增加。不滿客戶服務（73 宗）、不滿互聯網服務質素（40 宗）、合約/終止服務爭議

（32 宗）及帳單爭議（9 宗）為第三季最多投訴個案的類別，這四類別的投訴總數佔所接獲有關互聯網服務的投訴的 91.1%（154 宗）。

在第三季可能違例的投訴中，有關互聯網服務的共有 2 宗，皆與涉嫌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銷售行為有關。 

 上述一覽表中「在《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範圍外的個案」及「經調查後被裁定為涉及違反《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的個案」的數字

並不包括正在研究/調查的投訴。 

 

B. 違反《電訊條例》/ 牌照條件的個案分析 

 在二零一五年第一至第三季沒有違反《電訊條例》/牌照條件的成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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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過去接獲的消費者投訴統計數字 

服務類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第一季至第三季) 

流動通訊 2738 2213 2140 1153 

固網 735 724 498 290 

互聯網 1590 1237 695 460 

對外電訊 87 55 45 29 

其他 73 41 26 12 

資料不詳 39 33 23 18 

總數 5262 4303 3427 1962 

 


